保险职业学院

学生期末考试缓考申请表
（       ～      学年第   学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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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缓考原因：



	辅导员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系（院）负责人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主管负责人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

    1、学生本人最迟于考试前一周向所在学院提出缓考申请（须附有相关证明），经所在系（院）领导同意，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缓考。

    2、此表由申请人填写，由教务处审批后交1-421办公室教务科备案。订单班学生在签字完成后复印一份交1-527订单与实训办公室备份。
